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
废旧商品回收服务项目需求书

一、项目背景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(主席令第77号)、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完整的先进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的意见》和《天津市公共机构节能办法》、《天津市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管理制度》、《天津市卫生健康系统2019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》的要求开展此项工作。 
（二）以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天津市财政局《天津市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管理制度》津机管发[2017]45号为依据，开展废旧商品回收工作。
（三）《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于2020年7月29日通过, 采购人贯彻落实施行，拟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及管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服务地点：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
服务范围：包括不限于院内各科室的废旧商品回收
二、项目报价
供应商所报价格为回收纸张等杂品的最终价格
三、项目要求
（一）资质要求：
1、供应商遵守《天津市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管理制度》（津机管发【2017】45号），《2019年天津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津机管发【2019】12号）和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发的《关于做好我市公共机构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并且是“天津市公共机构废旧物资回收企业名录”内单位。
2、供应商应具备医疗机构废品回收工作经验。
3、供应商应具备商业秘密载体销毁管理体系认证。
4、供应商提供《天津市公关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置系统》成功登录截图并加盖公章。
5、供应商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。
（二）服务要求：
1、供应商派驻工作人员需常驻此服务项目，不得兼管其他项目。
2、须在指定的工作场地完成废旧商品的拆卸及装车工作，派驻工作人员必须遵守院方的各项规章制度。 
3、按现场需求定时进行清理工作。低值消耗品回收物应当定期、定点收集，日产日清，不得在院内堆积、存放。
4、做好废旧商品分类、收集、转运，及时统计数据上传智能信息化平台。
5、对于需要销毁的各种物品，供应商应严格执行保密法律法规，按照有关保密规定进行办理和销毁，并在销毁完毕后将销毁证明上交给院方委托科室留存。
6、根据项目需求及实际情况，配备驻场服务人员不少于8人，提供12小时（7:00-19:00）的现场跟踪性服务，且保证当天回收物资清运完毕。
7、运输车辆需求：配备自有的厢式货车型运输车不少于2辆。
（三）服务标准
1、按时分类收集生活垃圾，并分类运输至规定的转运站或者处理场所，不得将已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混合收集、混合运输，不得将危险废物、工业固体废物、建筑垃圾、绿化垃圾等混入生活垃圾。
2、配备符合标准的收集工具、运输车辆，运输车辆应当安装行驶和装卸记录仪，标识明显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，保持车容整洁、车体完整、密闭无渗漏。
3、作业人员将废品废物倒运至运输车辆后，应当将废品废物收集容器复位，清扫作业场地，保持废品废物收集设施和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，并按照规定的时间、运行线路和收集点位收集、运输生活垃圾。
4、不得在收集、运输过程中随意倾倒、堆放、丢弃、遗撒废品废物。
5、建立生活垃圾可回收物管理台账，记录来源、种类、数量、去向等情况，并定期向主管部门报告。
四、应急服务要求
制定应急预案，应对设施故障、事故等突发事件，当出现不可预知紧急情况时（例如停水停电、极端天气、群体事件、自然灾害等，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列举），保证物业服务正常运转的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临时增配人员、临时调集设备、现有人员岗位职责临时增加、与相关政府部门协调配合等。
五、人员保密要求
保证服务过程中有可能获取的保密信息不泄露的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制定保密制度、服务人员保密培训、重点岗位双人服务、泄密惩罚办法。
六、人员稳定性要求
在整个服务期内，人员更换率不得超过 5 %，更换人员不得低于采购需求，且应经采购人同意。
七、进驻和接管要求
中标（成交）后，及时配齐所需人员、工具、车辆、设备等，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证全体服务人员按时进场服务；与前服务单位进行项目交接工作做到服务平稳过渡，对采购人工作无不良影响。
八、费用分割
服务人员的服装、食宿、交通费用、使用的车辆、工具、耗材等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提供。
采购人免费提供驻场人员办公场地。
九、物业服务时间、服务地点及付款方式
服务时间：一年
服务地点：和平区鞍山道154号
付款方式：乙方需按甲方要求做好每次废品回收记录，物业管理科每月25日按《废品回收月度汇总表》和乙方进行表中数据及款项核对，双方需对每月实际回收废品的品种、数量等相关信息进行确认后，于28日前到财务处缴纳当月款项，甲方收到货款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开具《天津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》。
十、多包的项目是否接受兼投兼中
 本项目不允许兼投兼中。
十一、服务过程中须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其他标准、规范
须符合《垃圾分类公示制度》、《垃圾分类台账管理制度》、《垃圾分类工作监督检查制度》
十二、其他要求
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。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的价格给予20%的扣除。监狱企业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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